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75号
威海鑫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5年7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监督检查发现，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8月6日立案。调查期间，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登记住所经营情况、在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申报纳税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有无各类金融纠纷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及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10月26日因通过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8月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环海路-298-4号进行了现场核查，该处现为威海市海水综合利用产业技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另查明，你（单位）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未办理税务登记信息确认；你（单位）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证据:企业信息及协查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及企业状态为在营企业，未依法办理歇业。
2.证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及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你（单位）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联系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证据：电话联系你（单位）录像光盘1张及文字说明1份、现场笔录及现场核查照片打印件各1份、纳税申报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财政局协查函及复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事实。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处罚如下：吊销威海鑫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梁军    联系电话：0631-5126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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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76号
威海新丝绸之路物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5年7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监督检查发现，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8月6日立案。调查期间，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登记住所经营情况、在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申报纳税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有无各类金融纠纷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及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及8月8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8月7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合庆新村2号楼东9处门市房进行了现场核查，该处现为他人的系统门窗仓库。另查明，你（单位）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未办理税务登记信息确认；你（单位）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企业信息及协查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及企业状态为在营，未依法办理歇业。
证据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及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证据3：电话联系你（单位）录像光盘1张及文字说明1份、现场笔录及现场核查照片打印件各1份、纳税申报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财政局协查及复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事实。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处罚如下：吊销威海新丝绸之路物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梁军    联系电话：0631-5126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78号
威海城威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5年7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监督检查发现，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8月6日立案。调查期间，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登记住所经营情况、在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申报纳税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有无各类金融纠纷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及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2日及7月23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8月7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合庆新村-16号-2进行了现场核查，该处现为空置房。另查明，你（单位）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未办理税务登记信息确认；你（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证据：企业信息及协查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及企业状态为在营企业，未依法办理歇业。
2.证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3至2025年度企业年报及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3.证据：电话联系你（单位）录像光盘1张及文字说明1份、现场笔录及现场核查照片打印件各1份、纳税申报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财政局协查函及复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事实。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城威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梁军    联系电话：0631-5126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79号
山东壹间文化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你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5年7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监督检查发现，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8月6日立案。调查期间，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登记住所经营情况、在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申报纳税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有无各类金融纠纷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及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2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8月1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环海路-168-2号进行了现场核查，该处现为空置房。另查明，你（单位）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未办理税务登记信息确认；你（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企业信息及协查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及企业状态为在营企业，未依法办理歇业。
证据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及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证据3：电话联系你（单位）录像光盘1张及文字说明1份、现场笔录及现场核查照片打印件各1份、纳税申报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财政局协查函及复函各1份 ，证明你（单位）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事实。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处罚如下：吊销山东壹间文化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梁军    联系电话：0631-5126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0号
威海快速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5年7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监督检查发现，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8月6日立案。调查期间，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登记住所经营情况、在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申报纳税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有无各类金融纠纷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及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及8月4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8月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镇合庆新村1号楼第7处门市房进行了现场核查，该处现为他人的系统门窗仓库。另查明，你（单位）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未办理税务登记信息确认；你（单位）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证据:企业信息及协查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及企业状态为在营企业，未依法办理歇业。
2.证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及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3.证据：电话联系你（单位）录像光盘1张及文字说明1份、现场笔录及现场核查照片打印件各1份、纳税申报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财政局协查函及复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事实。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快速电梯部件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梁军    联系电话：0631-5126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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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1号
威海国涛船舶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5年7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监督检查发现，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为查明事实，我局于2025年8月6日立案。调查期间，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企业年报情况、登记住所经营情况、在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申报纳税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缴纳社会保险情况、在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有无各类金融纠纷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取证。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及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8月2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古寨西路-172-4号102室进行了现场核查，该处现为威海市环翠区宇星汽车美容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71002MAEU3G7Q7B））在从事经营。另查明，你（单位）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未办理税务登记信息确认；你（单位）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1：企业信息及协查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的主体资格及企业状态为在营企业，未依法办理歇业。
证据2：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打印件1份，证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及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证据3：电话联系你（单位）录像光盘1张及文字说明1份、现场笔录、个体户信息页面及现场核查照片打印件各1份、纳税申报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社会保险参保情况证明及协查函各1份、财政局协查函及复函各1份，证明你（单位）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事实。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国涛船舶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你（单位）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梁军    联系电话：0631-5126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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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告知书
[bookmark: tAj_wh]威环市监罚告〔2026〕77号

威海市环翠区新时代网吧：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7月18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三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5年7月24日、7月30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2025年8月7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驻地物资店院内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查找到该地址。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
通过以上事实，本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
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管仲    联系电话：0631-5522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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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9号

威海金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7月18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三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5年8月1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至7月29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2025年8月7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威海经区桥头镇兴桥家园-6号楼506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从事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本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
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管仲    联系电话：0631-5522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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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8号

威海市超凡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至7月30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2025年8月6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北埠-210号-4（自主申报）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查找到你单位的登记地址。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本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
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管仲    联系电话：0631-5522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3号

威海红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1年7月15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7月9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三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4年10月29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至12月16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2025年8月6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桥头镇北埠村北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查找到你单位。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本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
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管仲    联系电话：0631-5522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5号
威海诚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1年7月15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至12月17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2025年8月1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经技区桥头镇工业项目区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查找到你单位。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本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
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管仲    联系电话：0631-5522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7号

威海市润泽矿山洗选设备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1年7月15日、2022年7月11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7月9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三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19年12月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至12月16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2025年8月1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临港科技产品创业园新桥路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查找到你单位。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本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
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管仲    联系电话：0631-5522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2号

威海市隆威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11月3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至12月19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2025年8月1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桥头镇竹岛工业园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查找到你单位的登记地址。另查明，你单位于2018年1月3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开户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本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
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管仲    联系电话：0631-5522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4号

威海市安景苗木种植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7月11日、2024年7月11日、2025年7月11日因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4年4月1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7月30日至8月1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2025年8月7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信河北村-107号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从事经营活动。另查明，你单位在税务机关2018年3月1日非正常户注销，你单位2023年1月至2025年8月期间，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
通过以上事实，本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
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管仲    联系电话：0631-5522315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86号

威海顺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11月30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普陀路-66号-1三楼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1年4月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17号

威海九仙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1年10月11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沈阳中路-613-2号1层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1年3月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9号

威海格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8月1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 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沈阳中路-573-2号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19年12月30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4号

威海吉旺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0年12月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环翠路121-2号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0年10月14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9号

威海市东汉建筑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1年10月11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张村镇火炬南路-507号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26号

威海贵迈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火炬南路-527号-8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24号

威海世洁广告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11月30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火炬南路531号404室（自主申报）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3年2月14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20号

威海格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8月1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庐山路54号B1栋209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2年5月17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23号

威海贝莱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18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闽江街西山东九日进出口有限公司8号楼8625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3年2月14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14号

威海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11月2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8月26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执法人员多次  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全都花园B区1号楼201室（自主申报）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8号

威海栗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0年7月14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庐山路52号A栋207室（自主申报）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12号

烟台市月生广告策划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11月30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经查，烟台市月生广告策划有限公司2024年12月30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火炬南路-531号-B1605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1年4月2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3号

威海曼振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11月23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4日，8月5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柳沟路段）路南A3栋103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17年12月12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25号

威海丛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0年12月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2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柳沟路段）路南A3栋516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6号

威海航豪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2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2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575-1号-301-3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19年4月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1号

威海赫途纺织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1年4月8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5年7月23日，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沈阳中路（柳沟路段）路南B3栋205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8号

威海丹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2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575-1号-901-8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1号

威海耀德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柳沟路段）路南A1-304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22号

威海市金韩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593-2号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15年3月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10号

威海信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4年1月10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0年7月21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2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612号A座901-005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15号

威海宝策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0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4年11月22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18日，7月24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南（山东双创人孵化器有限公司）A3座119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18号

威海景旺渔具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1年10月11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3日，8月5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2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575-2号-501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17年5月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3号

威海大千服装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8月1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579-1号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7号

威海市环翠区银信民间融资登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路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4年10月10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经查，威海市环翠区银信民间融资登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吊销。2025年7月23日，7月24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631号-4,-7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13号

威海覃家装饰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0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9月27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南科技路西1号楼109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0号

威海卢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3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沈阳中路南科技路西1号楼503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0号

威海春贵如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11月3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九华路-102号303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27号

威海亚达纸业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4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九华路钱江街西南昌华嘉园B4一层网点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19年6月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11号

威海鸿航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四季康城-5号楼703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19号

威海慕尚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西海湾花园-3号-8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2号

威海迈特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闽江街西（山东九日进出口有限公司8号楼8629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2年4月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5号

威海明榆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30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长江街-28号-9-3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3年3月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6号

威海悠然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1年4月23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5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普陀路-68号-5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4号

威海伊芬丽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0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长江街-27号305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05号
威海超凯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19年12月13日，2023年10月25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长江街-24号-4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你（单位）于2022年4月1日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注销状态；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7号
威海欧德森整体家居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5年7月25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华锦生活区-附9号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121号

威海清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8月26日，2023年7月18日，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的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2025年7月25日，8月5日，8月8日，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福德庄村北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92号

威海鑫楚渔具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11月30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7月2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柳沟村东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申报信息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该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金明、丁丽玲   联系电话：0631-5782331
联系地址：张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35号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Mc]
山东龙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ookmark: tAj_cAjmcZywfxw]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7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海岸山庄39号-08号”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找到该公司。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做出处罚如下:吊销山东龙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8号

威海丹纳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07月11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7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阳亭西路-180-2号”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丹纳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9号

威海丰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08月17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7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1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驻地东侧”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找到该公司。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丰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0号

威海格邦智能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07月11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09月29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8日及12月19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工业园景山路4号”进行了现场核查，该处现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格邦智能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1号

威海光鹿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2年07月11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08月17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23日及12月24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你（单位）年事已高无法完成注销行为，同意吊销；2025年12月1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阳亭东路-262号-106室（自主申报）”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光鹿进出口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2号

威海和兴户外用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10月24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8日及12月19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2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阳亭路669-7号”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和兴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3号

威海坤轩渔具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7月18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三年仍未履行相关业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025年12月18日及12月19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羊亭镇孙家滩工业园旺海路8号”进行了现场核查，找到该公司。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坤轩渔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4号

威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4年7月1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7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10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羊亭镇北江疃村”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找到该公司。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乐美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5号

威海韶威渔具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8年11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8日及12月19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17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羊亭大西庄村（东一街73号）”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找到该公司。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韶威渔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6号

威海市星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4年11月14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8日及12月19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2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项目二区（雅木居家具厂）”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市星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7号

威海市兴林装饰板厂：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个人独资企业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11月3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7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羊亭镇私营工业园”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市兴林装饰板厂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8号

威海天频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10月24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8日及12月19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羊亭孙家滩村”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天频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69号

威海兴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3月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8日及12月19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大西庄-528-4号”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缴纳社会保险；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兴达工艺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70号

威海研钓工坊渔具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11月3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8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东祥路-4-1号三楼”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研钓工坊渔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71号

威海智米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4年11月11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23日及12月24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法定代表人已去世，同意吊销；2025年12月14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阳亭东路262号-105（自主申报）”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智米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72号

威海中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公司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查，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2023年07月11日、2024年07月11日及2025年07月11日，因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9月2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12月18日，执法人员拨打你（单位）登记的联系电话，无法与其取得联系；2025年12月8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惠河路10号2#楼2楼209”进行了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在此开展经营活动。另查明，2023年01月01日至2025年11月30日，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登记纳税申报；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登记开户；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为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出处罚如下:吊销威海中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孙燕青、孙晓元  联系电话：0631-5764315     
联系地址： 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32号
威海托健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9月3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5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财务电话13506318231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不是该公司电话；拨打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电话13153306386，接听人称，错误；拨打登记的联络人、年报电话15588327333，接听人称不是该公司电话，错误；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世昌大道-40A号-401四楼西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33号
威海邦远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30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电话15554475406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通过登记的联络人电话173533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通过登记的财务、年报电话15554478439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28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34号
威海贝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30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电话15554475406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通过登记的联络人电话17353319503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不知情；通过登记的财务、联络人电话15554478439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26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36号
威海辉华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30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电话15554475406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通过登记的联络人电话17353319503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不知情；通过登记的财务、联络人电话15554478439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27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37号
威海博儒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025年7月31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5564579649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不知情；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554499881，无人接听；2025年8月1日，再次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554499881，无人接听；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01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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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38号
威海超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31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5564579649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不知情；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554499881，无人接听;拨打登记的年报电话18265728496，为空号;2025年8月1日，再次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554499881，无人接听；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02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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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39号
威海棕冠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31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5564579649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不知情；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554499881，无人接听;拨打登记的年报电话18265728496，为空号；2025年8月1日，再次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554499881，无人接听;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03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2024年11月1日你单位在税务机关为非正常户；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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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0号
威海洛强贸易代理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8月31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3524066662联系你单位，电话停机；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3052218888，接听人得知我们是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因有两家公司财务电话登记为此号码想落实相关情况后，挂断电话；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15318243619，接听人称接听人称自己是位老人，是私人电话，不是什么公司的电话；2026年1月27日，执法人员再次通过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3052218888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10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在税务机关为非正常户注销；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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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1号
山东浩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3524066662联系你单位，电话停机；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3052218888，接听人得知我们是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因有两家公司财务电话登记为此号码想落实相关情况后，挂断电话；2026年1月27日，执法人员再次通过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3052218888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2026年1月28日及2026年1月29日执法人员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15318243619联系你单位，皆无人接听；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08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2号
威海百城物流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3046447152联系你单位，电话接通后立即挂断；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763193258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2025年8月5日，执法人员再次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3046447152联系你单位，电话无人接听；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07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2023年2月14日你单位在税务机关注销；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3号
威海高墨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8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财务电话15606318252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非该公司人员，只是帮助注册了公司，对于公司现状不知情；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5960630 ，称不清楚;拨打年报登记的另一电话5965302，为空号；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5965308，无人接听；2025年8月5日，执法人员再次拨打登记的年报电话5965308联系你单位，无人接听;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06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2023年2月14日你单位在税务机关注销；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4号
威海特进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财务电话15606318252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非该公司人员，只是帮助注册了公司，对于公司现状不知情；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5960630 ，称不清楚;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05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5号
威海泰然服装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3206301118联系你单位，电话关机状态；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953884411，为空号;2025年8月5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3206301118再次联系你单位，电话仍处关机状态；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504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6号
威海伯都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9年7月18日、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7099110368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688731897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4楼408-C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2023年2月14日你单位在税务机关注销；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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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7号
威海航越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3年3月29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8月26日、2023年7月18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7183210185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5688731910，接听人称错误；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四楼406-A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2023年2月14日你单位在税务机关注销；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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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8号
威海欢光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10月27日，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财务电话13725551823联系你单位，电话无人接听；拨打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电话15666318855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拨打登记的联络人电话13181111163，接听人称错误；拨打登记的年报电话5960630 ，接听人称不清楚；拨打登记的另一年报电话15698139979，为空号；2025年8月5日，执法人员再次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财务电话13725551823联系你单位，电话接通后立即挂断；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号403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2023年2月14日你单位在税务机关非正常户注销；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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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49号
威海登云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5688746625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通过财务电话13563183170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不知情；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5号503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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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0号
威海立昂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3061156429联系你单位，电话无人接听；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3563183170，接听人称错误，不知情；拨打登记的年报电话5960630 ，接听人称不清楚；拨打另一年报电话5960335，无人接听；拨打另一个年报电话15606318252，接听人称曾帮助注册公司，非公司人员，不知情；2025年8月5日，执法人员再次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3061156429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不知情;再次拨打登记的年报电话5960335，仍然无人接听;2025年8月13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93-5号502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2023年2月14日你单位在税务机关注销；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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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31号
威海海伦湾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0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4月22日，因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2025年8月1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联络人电话18863139288联系你单位，对方挂断电话；拨打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电话18663115396，为空号;拨打登记的联络人电话18663113091，称错误，非该单位员工，听说该企业老板坐牢了；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13356802722，暂停服务；拨打年报登记的另一电话18763103951，处关机状态；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5351021，为空号；拨打年报登记的另一电话5351017，为空号;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联络人电话18863139288再次联系你单位，对方挂断电话 ； 再次拨打年报登记的另一电话18763103951，仍处关机状态 ；2025年8月1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世昌大道-3-2号10-3室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在税务机关为注销户；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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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1号
威海康道健康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9月26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1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联络人电话15154021286联系你单位，无人接听；拨打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电话18663115396，为空号;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3306315756，称只是之前帮助过公司，登记为财务，对于公司现状不知情；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18663113091，称错误，非该单位员工，听说该企业老板坐牢了；拨打年报登记的另一电话15662364177，为空号；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5351018，接听人称错误；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13001638768，接听人称错误； 2025年8月4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联络人电话15154021286再次联系你单位，仍无人接听；2025年8月1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世昌大道-3-2号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在税务机关为非正常户；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2号
威海东田造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12月16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9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电话13793379777联系你单位，正在通话中无人接听；拨打登记的联络人电话18606314861，接听人称自己是该公司前员工，该公司早已倒闭，老板跑路；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5203688电话错误，为酒店电话；拨打登记的另一年报电话5203685，为空号；2025年7月30日再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电话13793379777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不是该公司人员，打错了；2025年8月1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7号威高广场C2生活汇区一层L112、二层L217号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3号
威海奥本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12月27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30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8660315949联系你单位，电话关机；拨打登记的财务电话13470448079，为空号；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15266572079，电话关机；2025年7月31日及2026年1月29日执法人员再次拨打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电话18660315949联系你单位，电话无人接听；2025年7月31日再次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15266572079，电话关机；2025年8月1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7号威高广场C2四楼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在税务机关为注销户；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4号
威海韦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8月24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9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电话18661963043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拨打登记的联络人电话15069409059，接听人称自己已不是该公司员工，该公司早已倒闭；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3566788暂停服务；拨打年报登记的另一电话3577688为空号；2025年8月1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威海市海滨北路西宝泉路北威高广场购物L-246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在税务机关为非正常户注销；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缴费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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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5号
威海界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1年8月24日、2024年10月30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7月29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电话13863010156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打错了；拨打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及财务电话13869010156，接听人称这是个假公司，从网上找的电话注册的，好多部门找过她，给它吊销就行了；拨打登记的联络人电话19163102793，接听人称打错了；2025年8月1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7-2号-1007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2024年10月24日你单位在税务机关为非正常户；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6号
威海北创中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2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2年10月27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8月5日，执法人员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财务电话18663196927联系你单位，接听人称错误，不是该企业电话；2025年8月1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新威路17-6号迪尚大厦1505、1506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在税务机关为非正常户；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3月11日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威环市监罚告〔2026〕57号
威海伊密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你单位未按规定提交2021年度至2024年度企业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19年10月30日、2025年7月8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025年7月25日，执法人员通过拨打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联络人、财务人电话15688737904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2025年7月30日,执法人员通过拨打年报登记的电话5200385联系你单位，电话为空号；2025年8月20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的住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顺河街-212号-308进行了现场核查，你单位不在该住所经营；另查明，自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期间，你单位未在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登记；你单位未在人社部门进行社保开户登记；你单位未依法办理歇业。       
通过以上事实，我局认定你单位开业后已经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其行为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规定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 
鉴于你单位开业后连续两个年度以上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等情形，属于《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工商企监字（2016）97号）规定的应当列入清理范围的企业，适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清理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之规定，拟作处罚如下:吊销你单位的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王江威     联系电话：0631-5224702
联系地址：威海市环翠区青岛北路50-3号


威海市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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